
保险出险通知书

报案编号：

被保险人 出险原因

出险时间 出险地点

保险单号 赔案编号

批单号 保险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损 失 明 细

出险标的 险别及科目
保险价值确定依

据

保险金额/每次赔偿限额

（元）

预计损失

（元）

合计

出险情况及施救过程：

开户行：

账号：

联系人：

电话：

邮编：

兹声明本人（本单位）所填写的上述资料均为真实情形，没有任何虚假和隐瞒，且已阅读

并知晓《反保险欺诈提示》；为处理保险理赔事务，本人（本单位）同意并授权保险人收

集、使用、存储、加工及向保险人关联公司、业务合作伙伴、必要的第三方传输相关信息，

保险人应采取合理的措施保护相关信息安全，并要求使用方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和保密义

务。

被保险人（签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反欺诈提示

诚信是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，涉嫌保险欺诈将承担以下责任：

【刑事责任】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构成犯罪的，可能受拘役、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20万以下罚金或没收财产；单位犯保险诈骗罪，

单位判处罚金，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能受拘役、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保险事故的鉴定人、证明人、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，

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，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。

【行政责任】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进行保险诈骗活动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可能会受大额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、15日以下行政拘留等行政

处罚，保险事故的鉴定人、评估人、证明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，为他人保险诈骗提供条件的，比照前述人员可能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。

【民事责任】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保险诈骗活动的，保险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，并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，除法定情形外不退还保险费；

保险诈骗活动致使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或支出费用，应当退回或者赔偿。

本通知书应由被保险人于出险后立即填写一份，经签章后连同所需材料一并送本公司。


